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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更好地理解与适用《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作者杨莅萍介
绍了该司法解释起草的背景及必需的基础，从不同方面对司法解释的条文进行了深入解析，对涉及的
相关问题予以全面阐述，充分反映了起草者的立法意图。
《理解与适用》内容丰富，论述深刻，为关注房屋登记案件审理的理论和实务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思
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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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临萍，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高级法官，法学博士，全国审判业务专家。
主要论著:《行政许可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国司法审查若干前沿问题》、《行政侵权赔偿》、
《行政诉讼法中的数字语言》、《行政许可法与司法审查》;参编高等法学教材《宪法》、《行政法和
行政诉讼法》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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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起草背景一、房地产案件增幅加大，亟须统一司法
审查标准二、《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指导思想三、《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
干问题的规定》透明度和参与调研征求意见情况四、《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纲要
第二章 《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必需的基础一、物权法定原则与职权法定原则二、
平等保护原则三、征收征用与损失补偿制度四、物权公示公信原则与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五、不动产登
记错误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六、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第三章 物权法对房屋登记行为的定性定位一、物权
公示的本意二、我国物权登记机构的重合性三、我国物权登记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四、域外物权登记制
度的性质第四章 房屋登记案件的受案范围一、房屋登记案件的一般受案范围二、关于不予受理的几种
情形三、关于不影响登记行为可诉性的三种情形四、《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未规
定的若干事项第五章 房屋登记行政案件原告主体资格一、特定债权人的原告主体资格二、连续转移登
记案件的原告主体资格三、《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未规定的若干第六章 房屋登记
行政案件适格被告一、我国目前房屋登记监督管理体制二、房屋登记行政案件一般情形下的被告三、
房屋登记行政案件特殊情形下的被告第七章 房屋登记行政案件第三人问题一、行政诉讼第三人二、关
于法院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规定第八章 房屋登记行为的起诉期限一、房屋登记机构不作为的起诉期
限二、房屋登记机构未告知诉权的起诉期限三、不知房屋登记行为内容的起诉期限四、如何理解《若
干解释》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请示的答复五、不知受损的起诉期限六、起诉期限的合理扣
除第九章 房屋登记案件管辖一、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二、涉及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的例外情形⋯
⋯第十章 房屋登记案件民行刑交叉正当法律程序第十一章 房屋登记案件证据审第十二章 房屋登记案
件法律适用第十三章 房屋登记案件裁判权第十四章 房屋登记案件赔偿权第十五章 房屋登记案件附则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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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业主大会如果认为房屋登记机构对建筑区划内依法属于业主共有的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
务用房等房屋登记行为不服，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如果业主大会授权业主委员会，或者根据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规约，业主委员会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
如果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均不提起诉讼，业主是否可以依据《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例》等有关
规定依法提起诉讼。
　　考虑《物权法》立法过程之中的争执焦点，如果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有权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关键涉及责任主体资格的承担问题，诉的主体必须能独立承担其法律责任。
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不属于自然人，亦不属于独立的法人，最简单的问题诉讼费谁来承担，最终判
决结果谁来履行；倘若业主可以提起诉讼，业主个人是否可以对共有部分单独提起诉讼，一部分提起
诉讼，另一部分未提起诉讼，最终判决结果对未提起诉讼的部分是否承受。
同时，对建筑区划内的共有部分引起争议，首先为权属争议，当民事权属行为为解决问题的前提时应
当先行民事诉讼。
特别是《物权法》虽然规定登记机构应当对建筑区划内依法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场所、公用设施
和物业服务用房等服务进行登记，但是，我国现行的法律没有对此房屋的产权归属作出明确的规定。
因此，对于哪些房屋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场所、公用设施，登记机构无权认定。
对房屋进行产权的认定，必须建立在物的归属是法定的而且房屋的范围是明确的情况下，登记机构才
能依法登记。
鉴于对该类房产（特别是会馆等）产权不明的争议，在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如果纳入行政诉讼，势
必将业主和开发企业之间的产权纠纷转为业主和政府之间的行政纠纷，不利于缓和矛盾化解纠纷。
对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以及业主的原告主体资格问题，经调研后倾向暂不规定，留待立法和司法
实践中继续探索为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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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更好地理解与适用《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作者杨莅萍介
绍了该司法解释起草的背景及必需的基础，从不同方面对司法解释的条文进行了深入解析，对涉及的
相关问题予以全面阐述，充分反映了起草者的立法意图。
《理解与适用》内容丰富，论述深刻，为关注房屋登记案件审理的理论和实务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思
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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